业务介绍
本业务是指潍坊银行银行接受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统称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监督管理、持有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合作机构）委托，签订书面代销协议，受理投资者的产品认购、申购和赎回等业务，并且提供相应配套服务的业务。
本产品由合作的第三方公司发行与管理，潍坊银行（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业务特点
1.高净值客户专属产品；
2.投资期限长，业绩比较基准更胜一筹；
3.购买方便，潍坊银行任意网点与电子渠道均可购买。
业务办理
业务办理可通过柜面和手机银行渠道进行。
销售对象
资产管理计划/资金信托计划产品的销售对象是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资产管理产品不低于一定金额且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根据资管新规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机构投资者需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并提供最新一期用印版年度审计报告作为证明材料。个人投资者须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人民币。
资费标准 :
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资金信托计划产品的认、申购及赎回手续费等费率情况请查看产品相关销售文件。
风险提示 :
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资金信托计划产品投资存在风险，客户需达到合格投资者认定条件，并具备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合作机构 :
潍坊银行代销资产管理计划/资金信托计划产品合作公司：国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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